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14年第3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蛾紀錄

一 、 開會日期：114年9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4時00分

二 、 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大會議室AD210

三丶主席：張艮輝副校長 記錄：陳欣怡

四 、 出席人員：略

五丶會議赧告事項：

（一）上次會議事項執行情形：

項 上次會謙交辦或

次 決謙事項摘要
提案：
修訂本校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
侵害預防計畫」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
l．原條文為 「 2．本校教職員工

遭遇或疑似遭遇職場內部
不法侵害行為時，可依循下

列申訴管道：……」，修改為
「2．本校教職員工遭遇或疑

似遭遇職場不法侵害行為

1 時 ， 可 依 循 下列 申 訴 管
道 ：．．．…」 ，將內部二字刪
除。

2．有關教職員工（包含約聘僱
人員丶各類以契約進用之臨
時人員）之名詞，靖環科中
心與人事室維認桂關名詞
用語，統一界定適用對象，
並視需要修正條文用詞，以
避免未來適用爭議。

3．修正後通過。

執行情形

l．已依委員意見修
正，並陳校長核
定。

2.已將執行職務遭

受不法侵害預防計

畫放置於環境安全

科技中心網頁供校

內人員下載使用。

（二）環境安全科技中心業務工作報告，如附件l。

進度 備註

結案







2．總務長：急救人員設置不應僅為符合法規人數而規劃，而應依校圍實際

需求配置。 白天各系所有人力支援，急救需求棓對可由系所人員分擔；

惟夜間僅有校安人員及駭衛警，應評估駐衛警是否需具備急救人員資格。

駐衛譬隸屬總務處，作為主管單位將檢視桔關人員是否需接受訓練並取

得讜照。

3 ．人事室主任：醫院經驗顥示，每個部門均需派員受訓，並璀保人人皆具

備基本 CPR 能力，作為校內規劃之參考。

決謙：主席認為本案所提資訊零散，欠缺完整系統性規劃，請環科中心依與

會意見，整合人員來源、訓練方式、經費需求及分工責任等面向，研擬完整

設置方案，俟完備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。

八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5 時 4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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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14年7月至9月份實驗室送往環科中心廢液瘠存櫃之廢液量。

（早位：kg)

月份 7月 8月 9月

化材系 14 6 13 

電子系 3 

環安系 5 1 

鏸計 2 2 7 1 3 

4. 水質淨化場修繕工程赧告：

(1)本案工程於11 2年11月l日開工，工程工期原訂 至113年7月27日，後因設計變更及

颱風假因素，展延至113年10 月5日 。整髖工期（含一年期代操）至113年1 2月5日。

( 2)承包商因部分設備進場及安裝作業尚未完成，以致工期延宕至114年 l 月底。

(3)本工程案因採水檢測梠關問題，於114年 2月5日超辦理 「 停工」作業中。

(4)監造單位於114年3月20日提送本工程案竣工前第二次設計變更事宜，本校已於114

年 5 月28日辦理第二次設計變更議價事宜。

( 5 )水污染防治許可謹變更申請已於114年8月5日經主管機關核可。

(6)本修繕工程原訂於 114 年 8 月30 日復工，惟因宿舍棚架阻擋道路，導致施工設備無

法進場，遂辦理停工。待9月 2日障礙排除後，承攬甯即提出復工申請，經與監造單

位璀認後復工，並於9月3日申赧竣工，本校則於9月4日召開竣工查驗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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